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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配套政策措施

为推动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提档升级，支持南充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力发展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现依据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具体实际，特制订配套政

策措施。

一、大力培育农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立西充县农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从西充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

农业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遴选产生，对入库企业予以优先扶

持、重点辅导、跟踪培育。支持市内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南

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市级

财政一次性补助每户 30 万元。补助资金从市级财政科技专项资

金列支。

二、支持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科技服务业机构到

西充县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服务工作。积极开发包括科技型

中小企业认定服务的科技创新劵新产品，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内中小企业申报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相关费用在一定额

度内采取科技创新劵予以兑付。对认定入库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严格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所得税优惠等方面的支持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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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支持地方政府、产业园区、

重点企业、高校院所等各类投资主体采取多种方式建设科技企业

孵化器。对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新建并且通过认定的市级以

上重点科技企业孵化器，按其实际用于企业孵化的面积（含公共

服务面积）给予一次性每平方米 30元、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后

补助；改建、扩建并且通过认定的市级以上重点科技企业孵化器，

给予一次性每平方米 15元、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的后补助；备案

为国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再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奖

励。

四、支持建设特色农业众创空间。支持各类主体特别是农业

领域重点企业投资兴办“星创天地”以及创新工场、创业咖啡、创

业俱乐部、创业沙龙等新型特色众创空间。新认定或备案为国家、

省级、市级众创空间分别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奖励，新认定或备案为“星创天地”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

五、激励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支持南充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内的涉农企业承接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

在市内转化。对承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企业，结合科技成果产

业化情况，按照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 2%、最高 100 万元的补

助或贷款贴息。按照科技项目申报程序进行申报。

六、支持建设科技创新研发平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以及其它经济组织在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示范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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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区内独立建设或者合作

建设各类科技研发机构。对新获批和认定的重点实验室、研发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科技研发机构，按照国家、省级、市级分别

给予 50万元、3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补助。

七、大力集聚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引进硕士以上学历、

副高及以上职称等高层次人才到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开展创

新创业活动，具体支持政策按照《“嘉陵江英才工程”实施办法》

以及其它我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政策执行。科技人员到南充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兼职创新创业或者离岗创新创业，按照《南充

市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八条政策》落实激励政策。

八、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对南充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区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按照经过国家统计部门认定的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的 0.5%、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给予后补助。

九、支持加大职业农民培训力度。依托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

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以及企业培训机构，组

织开展职业农民培训。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的农民创业者参

加就业创业培训取得相应证书的，按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职业培训目录及补贴标准的通知》（南人社

通〔2019〕155号）给予培训补贴。培训补贴从就业创业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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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列支。

十、支持开展科技对外开放合作。支持以南充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为主体开展跨区域科技合作，承担或举办重大科技创新合作

活动或赛事。优先支持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各类经济主体申

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科技合作项目以及其它科技合作资源。

十一、支持开展科技成果评价认定。支持南充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南

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的单位、个人获得国务院、省政府科学技

术奖、专利奖，给予所获奖金同等额度的奖励。对通过省级以上

科技成果评价并登记的科技成果，给予科技成果权属人一次性补

助 5000 元/件。

十二、纳入科技金融机构重点服务范围。支持各类科技金融

机构结合农业科技园区特点开发科技金融新产品，将南充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纳入各类科技金融机构重点服务范围。完善科技金融

机构与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对接合作机制，积极引导南充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内重点企业拓展直接融资，支持在南充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内开展科技金融机制创新探索，建立健全南充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风险投融资体系。

十三、配套优化科技项目管理机制。支持南充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管委会根据园区发展规划组织开展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将南

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纳入市级科技项目重点支持区域。赋予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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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科技项目管理权限，在创建南充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区范围内拥有与当地科技主管部门

相当的科技项目组织、审核、推荐、监督、管理、服务等权限，

并相应承担责任。


